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保荐总结报告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00 号），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公司名

称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沐邦高科”）以

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251,707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7.29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7,174,944.03 元，减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4,194,577.08 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322,980,366.95 元。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沐邦高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沐邦高科进行持续

督导。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限已满，出具本保荐总

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保荐代表人 丁峰、宋乐真 

联系电话 021-68826021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沐邦高科 

证券代码 603398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廖志远 

成立日期 2003 年 08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34,263.45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752874130F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东阳大道 18 号 

董事会秘书 刘韬 

电话 0791-83860220 

传真 0791-83860220 

电子信箱 zqb@mubon.com.cn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

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

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玩具销售，玩

具制造，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制

造，服装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模具制造，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

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软件开发，

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专业设计服务，图文设计制作，

平面设计，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铸造机械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00 号），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251,70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7.29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7,174,944.03 元，减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

税）人民币 14,194,577.0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22,980,366.95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A 股）46,251,707 股后实收股本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1）第 000268 号）。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恪守

业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发行人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信息、业务发展目标、募

集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尽职调查。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

组织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证券上市的相

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5、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6、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存放、使用情况； 

7、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8、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

报告及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9、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机构处理的

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对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工作中的尽职调查、现场检查、口头或

书面问询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不存在影响保荐工作开展的情形。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出具专

业意见，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在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聘请

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责地履行各自的工作职责。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国金证券对沐邦高科持续督导期间

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

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沐邦高科已披露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事项，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持续督导期间未因信息披露问题受到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或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使用募集资金，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已

完成注销，保荐机构不存在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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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丁 峰                  宋乐真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